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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83               证券简称：远兴能源           公告编号：2025-022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3,739,176,560 股，扣除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 20,437,500 股后的总股本

3,718,739,06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

（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远兴能源 股票代码 00068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

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华阳 杨祥 

办公地址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 12 层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 11 层 

传真 0477-8139833 0477-8139833 

电话 0477-8139874 0477-8139873 

电子信箱 yxny@berun.cc yxny@berun.cc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及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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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围绕公司“十四五”产业发展规划，公司紧贴市场需求，坚持“聚焦主

业、做大主业、做强主业”的基本思路不动摇，继续致力于天然碱法制纯碱和小苏打、

煤制尿素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其中，天然碱法制纯碱和小苏打为公司主导产品，产销

量位于行业前列。2024 年，公司共生产各类产品 907.93 万吨，其中纯碱 577.79 万吨，

小苏打 143.25万吨，尿素 165.92万吨，其他化工产品 20.97万吨。 

纯碱下游主要集中在玻璃、冶金、造纸、印染、合成洗涤剂、食品医药等行业；小

苏打主要用于食品、饲料、医药卫生等行业；尿素主要用于各种土壤和农作物生长，可

达到促进农作物增产的作用。 

报告期内，公司面临产品市场价格同比下降、存量企业毛利同比下滑、主要参股公

司投资收益同比减少等诸多不利因素，公司一方面通过持续强化运营管理，保证了主要

生产装置持续高效运行，另一方面对银根矿业阿拉善塔木素天然碱项目一期生产装置持

续优化和完善，不断提高产品质量，为尽快实现达产达标，公司进一步加强项目管理，

不断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提质降本增效，提升项目竞争力。报告期内，银根矿业阿拉

善塔木素天然碱项目一期已实现达产达标，产能逐步释放，一定程度对冲了产品价格下

降带来的不利影响。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报告期

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2.64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8.11亿元，扣非归母净利

润 20.72 亿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11%，每股收益 0.49 元。报告期末，公司总

资产 358.76亿元，所有者权益 196.22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44.96亿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3.88元。 

（二）公司所处行业发展情况 

1.纯碱行业 

纯碱成分为碳酸钠（Na2CO3），俗称苏打和洗涤碱等。纯碱根据用途不同，分为工

业纯碱和食品添加剂纯碱。工业纯碱基于密度的不同，分为轻质纯碱和重质纯碱。纯碱

主要应用于玻璃、冶金、造纸、印染、合成洗涤剂、食品医药等行业，其中玻璃工业是

纯碱的主要消费部门，每吨玻璃消耗纯碱约 0.2 吨，占比接近 60%。除传统行业需求外，

纯碱产业链中的光伏、锂电等新能源需求仍将贡献未来纯碱需求的主要增量。 

2024 年，国内纯碱行业供应端保持了自上一年度末开始的增长态势，全年产量增长

显著。需求方面，主要下游行业浮法玻璃、光伏玻璃受房地产行业下行周期及光伏行业

装机量兑现不及预期的影响，需求同比增加但增速放缓，整体需求增速不及供应增速，

纯碱市场价格承压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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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纯碱工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底全国纯碱产能达到 3,683 万吨，

实现产量 3,769 万吨，同比增长 16.8%，其中联碱法、氨碱法、天然碱法产量占比分别

为 47.6%、37.1%、15.3%。纯碱全年表观消费量 3,685.80 万吨，同比增长 16.7%。 

2025 年，预计纯碱行业供应端仍保持增长态势，增量多体现在年底；需求端增速受

浮法玻璃消费抑制影响或有放缓；国内新能源汽车产销保持高增长，对碳酸锂的消费增

加，碳酸锂对纯碱需求仍有增长预期；此外，2025 年预计纯碱出口市场复苏，出口体量

或有所增长。 

2.尿素行业 

2024 年，国内尿素行业总体呈现供需齐增，出口下降，供应宽松，价格回落的行业

格局；全年尿素产能、产量延续增长趋势，市场供应充足。据中国氮肥工业协会统计，

2024 年，全国尿素行业产能约 6,919 万吨/年，同比增长 2.9%，全年尿素产量 6,723.70

万吨，同比增长 6.9%。需求方面，2024年，全国粮食总产量首次突破 1.4万亿斤，连续

10 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随着农业需求持续释放，尿素无论在单肥直接施用还是复

合肥生产方面消费量均稳步增长；工业需求方面，电厂脱硫脱硝需求增长显著，据氮肥

协会估算，2024年尿素农业领域消费约 4,200万吨，非农领域消费约 2,100万吨。 

2025年，预计国内尿素行业仍有新增产能释放，尿素供应充足；需求方面，2025年

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要把粮食增产的重心放到大面积提高单产上。据农业农村部估算

预计，2025 年全国农用化肥需求量大约 5,017.70 万吨（折纯），其中预计需要氮肥

2,599.80 万吨，比去年略高；受房地产刺激政策影响，2025年人造板产量预计有小幅增

长，年产量估计达到 3.2 亿立方米，尿素需求量预期增加；此外，电厂、轮船、非道路

车辆对脱硝尿素的需求预计呈增长趋势。 

（以上数据采用相关行业协会和资讯公司数据） 

（三）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公司是国内老牌纯碱生产企业之一，深耕天然碱行业多年，拥有一定的品牌知名度，

公司纯碱在产产能 680万吨/年，小苏打在产产能 150 万吨/年，尿素在产产能 154万吨/

年，纯碱、小苏打产能位居国内前列。 

公司阿拉善天然碱项目规划建设纯碱产能 780万吨/年、小苏打产能 80万吨/年，其

中一期规划建设纯碱 500 万吨/年、小苏打 40 万吨/年，二期规划建设纯碱 280 万吨/年、

小苏打 40万吨/年。项目一期于 2023年 6月投料试车，目前一期已实现达产达标；项目

二期已于 2023年 12月启动建设。 

（四）公司矿产资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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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4年底，公司在河南桐柏县拥有安棚和吴城两个天然碱矿区，在内蒙古拥有

查干诺尔碱矿和塔木素天然碱矿，其中安棚碱矿拥有探明储量 19,308 万吨，保有储量

11,646 万吨；吴城碱矿拥有探明储量 3,267 万吨，保有储量 1,842 万吨；查干诺尔碱矿

累计拥有探明储量 1,134万吨，保有储量 168.79万吨；阿拉善塔木素天然碱矿保有固体

天然碱矿石量 105,225.21 万吨，矿物量 69,224.59 万吨。 

公司持有蒙大矿业 34%股权，蒙大矿业纳林河二号矿井煤炭保有资源量和可采储量

分别为 11.57 亿吨和 7.11 亿吨；公司控股子公司博大实地持有泰盛恒矿业 16.95%股权，

泰盛恒矿业所属井田经核实区内总资源量中保有资源量 12.31亿吨。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单位：元 

 2024 年末 2023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2 年末 

总资产 35,875,856,859.30 34,093,963,601.75 5.23% 29,862,219,713.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4,495,690,792.46 13,485,680,378.89 7.49% 12,530,595,519.90 

 2024 年 2023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2 年 

营业收入 13,263,919,340.43 12,043,563,754.82 10.13% 10,986,506,088.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811,195,127.71 1,409,917,321.19 28.46% 2,659,724,877.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071,861,888.77 2,414,042,576.66 -14.17% 2,664,602,183.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506,685,172.59 3,140,503,730.96 43.50% 3,249,635,252.16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9 0.39 25.64% 0.7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9 0.39 25.64% 0.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3.11% 10.88% 2.23% 21.61%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095,236,776.76 3,555,354,597.86 3,116,706,074.34 3,496,621,891.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569,084,807.32 639,957,277.19 595,537,870.81 6,615,172.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568,192,839.49 640,245,038.17 583,514,967.10 279,909,0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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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17,184,474.71 944,005,770.19 1,634,489,123.72 1,511,005,803.9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

在重大差异 

是 □否 

公司已披露的第一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第三季度报告贸易业务按总额法确认收

入，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第三季度营业收入分别为： 3,280,473,345.62 元、

3,789,075,276.04 元、3,302,740,086.38 元，上表调整为贸易业务按净额法确认收入。

营业收入分别减少 185,236,568.86 元、233,720,678.18 元、186,034,012.04 元，不会

对公司资产总额、净资产、净利润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司已披露的定期报告出现盈亏

性质的改变，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03,891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99,699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0.02% 1,122,491,995 333,475,587 质押 

1,122,491

,995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9% 81,800,000 0 不适用 0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德汇全球优选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3% 53,562,140 0 不适用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0% 44,859,555 0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10% 41,052,797 0 不适用 0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德汇尊享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0% 37,400,100 0 不适用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9% 37,172,700 0 不适用 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零二

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7% 36,337,674 0 不适用 0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

司－投连－多策略优选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4% 35,094,878 0 不适用 0 

北京中稷弘立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6% 32,300,995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除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中稷弘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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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行动的说明 人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前 10 名股东中，“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全球优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和“广东

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尊享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分别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34,510,000 股、27,239,500 股。 

持股 5%以上股东、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

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持股 5%以上股东、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初普通账户、信用

账户持股 

期初转融通出借股份且

尚未归还 

期末普通账户、信用账

户持股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

尚未归还 

数量合

计 

占总股本

的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

的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

的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

的比例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13,960,

500 
0.37% 4,235,400 0.11% 

37,172,70

0 
0.99% 0 0.00% 

前 10名股东及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

化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戴连荣

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6.89%

北京中稷弘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社会公众股

100%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30.02%

0.86% 69.12%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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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公司涉及仲裁情况 

2024 年 2 月，公司收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邮寄的 DC20240377 号增资扩

股协议案仲裁通知书(〔2024〕中国贸仲京字第 016053 号）。根据仲裁通知书，中国中

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煤能源）因增资扩股协议案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

委员会发起仲裁，要求公司支付探矿权价款差额及其他各项费用合计 23.31 亿元，中国

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已受理此案。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涉及仲

裁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6）。 

2024 年 6 月，中煤能源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程序中的财产保全，

请求查封、冻结公司名下价值 99,000万元的财产。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将中煤

能源的财产保全申请提交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

认为，中煤能源的财产保全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应予准许，并裁定：查封、冻结公司名

下的财产，限额 99,000万元，案件申请费 5,000元由中煤能源承担。据此，北京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冻结公司持有的北京远兴乾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和公司持有的乌

审旗蒙大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34%股权。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部分资

产被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 

2024 年 9 月，中煤能源再次申请保全公司持有的蒙大矿业 34%股权，内蒙古自治区

乌审旗人民法院裁定：冻结公司持有的蒙大矿业 34%股权（股权预估价值

1,341,024,576.86 元）予以保全，冻结期限为两年。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

于公司部分资产被再次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5）。 

由于上述仲裁事项处于尚未裁决状态，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3号—或有事项》等

规定，公司计提 2024 年度预计负债 18,503.56 万元，此前，公司已就此事项计提了

2023 年度预计负债 96,400 万元，本次计提后，公司累积就上述事项计提预计负债

114,903.56 万元。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计提预计负债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04）、《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核销资产及计提预计

负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4）。 

（二）公司被立案调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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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1 月，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证监立案字

0182024003 号），因公司涉嫌未及时披露参股子公司重大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 

2024 年 12 月，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内证监处罚字〔2024〕6 号），并于 2025 年 2 月，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监会

内蒙古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5〕1 号），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

第二款的规定，中国证监会内蒙古监管局决定对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警告，并处以罚

款。 

上述事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

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7）、《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5）、《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2025-001）。 

（三）子公司取得新增水权事项 

2024 年 7 月，公司控股子公司银根水务与内蒙古河套灌区水利发展中心及内蒙古自

治区水权收储转让中心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了《内蒙古博源银根水务有限公司内蒙古阿拉

善塔木素天然碱(860 万吨/年)开发利用建设项目及黄河供水专用工程水权转让合同书》，

银根水务取得了水量为 500 万立方米/年的水权，就上述事宜内蒙古自治区水权收储转让

中心有限公司出具了《水权交易鉴证书》（内水权鉴字[2024]009 号）。详见公司于巨

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取得新增水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8）。 

2025年 3月，银根水务通过内蒙古自治区水权收储转让中心有限公司取得水量为 50

万立方米/年的水权。该次水权取得以后，公司阿拉善塔木素天然碱开发利用项目累计取

得水权 1,050万立方米/年。 

 

 

法定代表人：戴继锋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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